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分配协议书

甲方：（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乙方：（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用工单位）
为使稳岗返还资金达到让用人单位受益、共同承担稳就业责任的目的，甲、乙双方根据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落实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四）》（鄂人社函〔2021〕101号）有关规定，就甲方申请的稳岗返还资金分配方式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

2、

使用方承诺：稳岗返还资金将按规定用于企业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当地人社部门备案一份。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名）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章：（甲方公章）             签章：（乙方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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